涉外商事纠纷案件一、二审判决书参考样式

    一审民事判决书参考样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

    原告：××单位（或个人）。住所地：××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镇）××街道××号。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长（或该单位其他职务）。

    委托代理人：×××，该单位（或公司）职员。（注：如系其他单位人员则注明××单位何职务）

    委托代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注：如两个代理人为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亦应分两行列明）

    被告：××单位（或个人）。住所地：（注：写法同上）

    法定代表人：（写法同上）。

    委托代理人：（写法同上）。

    第三人：（写法同上）。

    法定代表人：（写法同上）。

    委托代理人：（写法同上）。

    原告××（以下简称××）为与被告××（以下简称××）、第三人××（以下简称××）××纠纷一案，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注：注明合议庭组成人员，如合议庭人员有回避、变更情况，亦应注明），于×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被告××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注：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写明“原告××诉被告××、第三人××单位××纠纷一案，本院于×年×月×日作出×民事判决，××单位不服上述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于×年×月×日以×民事裁定以××理由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以下内容同上）。

    原告××诉称：……（概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具体理由以及具体的诉讼请求）。

    列举原告提交的证据。

    被告××辩称：……（概述被告答辩的主要内容，如果被告未予书面答辩，则可表述为：“被告××未予书面答辩，庭审中，被告称……”）。

    列举被告提交的证据。（注：与原告重复提交的证据可不列明）

    第三人××诉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首先应明确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即明确法律适用问题；其次围绕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以及质证情况，从事实与法律上进行逐一阐述）。本院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如经过本院审委会讨论的，还应写明“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中方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外方（境外）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年××月××日

                          书  记  员：

    二审民事判决书参考样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或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单位（或个人）。住所地：××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镇）××街道××号。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长（或该单位其他职务）。

    委托代理人：×××，该单位（或公司）职员。（注：如系其他单位人员则注明××单位何职务）

    委托代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注：如两个代理人为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亦应分两行列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或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单位（或个人）。住所地：（注：写法同上）

    法定代表人：（写法同上）。

    委托代理人：（写法同上）。

    原审被告（或原审第三人）：（写法同上）。

    法定代表人：（写法同上）。

    委托代理人：（写法同上）。

    上诉人××（以下简称××）为与被上诉人××（以下简称××）、原审被告（或原审第三人）××（以下简称××）××纠纷一案，不服××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年号）×法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注：注明合议庭组成人员，如合议庭人员有回避、变更情况，亦应注明），于×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注：如未公开开庭，可直接写“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代理审判员×××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原审被告（或原审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注：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写明“原审原告××诉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单位××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年×月×日作出×民事判决，××单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年×月×日以×民事裁定以××理由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年×月×日以×号作出重审判决。××单位不服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以下内容同上）。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重述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纠纷的起因，起诉和反诉请求，并列举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重述原审认定的理由和判决结果）。

    ××单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简要介绍上诉请求及理由，如有数个上诉人而上诉内容不同的，则应分别写其各自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单位答辩称：……（简要介绍答辩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理由，如有数个被上诉人而答辩内容不同的，则应分别写其各自的答辩理由）。

    ××（指原审被告或原审第三人）陈述称：……（简要介绍陈述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理由）。

    （注：当事人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没有进行答辩的，在庭审中有书面或口头意见的，应当予以归纳体现在该部分）

    本院经审理查明：……（分三种情况）

    （一）二审中没有新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亦认可的，写明：“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举出新的证据。”或表述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二审有新查明的事实的，写明“本院除认定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

    （三）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存在部分错误的，二审应对该部分错误予以纠正，并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部分的事实予以确认。写明：“原审法院对××事实查证有误，本院另查明……。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应明确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即明确法律适用问题；其次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和争议焦点以及质证情况，从事实与法律上进行逐一阐述）。本院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法律的条款项；如经过本院审委会讨论的，还应写明“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分五种情况）

    （一）维持原判的，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维持原判，又有加判内容的，写：“一、维持××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二、判决……（写明加判结果）。”

    （三）全部改判的，写：“一、撤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二、判决……（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可分项书写）。”

    （四）部分改判的，写：“一、维持××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项；二、撤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项；三、判决……（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可分项书写）。”

    （五）变更原审判项的，写：“一、维持××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项中关于……的判决；二、变更××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项中关于……的判决为……。”

    一审案件受理费××元人民币（或外币），由××单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元人民币（或外币）由××单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

                         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

                         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

                           年    月    日

                         书  记  员×××

关于一、二审判决书样式的说明

第一部分  首部

    在此部分中写明各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以及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案由、合议庭组成以及开庭审理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

    （一）对当事人的称谓应写“原告（或上诉人）”、“被告（或被上诉人）”，二审案件的应在括号中注明其在原审的诉讼地位。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既未提起上诉，上诉人上诉内容亦不涉及该当事人的（即非被上诉人地位），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有反诉的，应同时列明其反诉诉讼地位。当事人称谓后面使用冒号。

    （二）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写明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身份或工作单位、职务及家庭住址。欠缺必要内容时，应注明其身份证号。

    （三）当事人是公司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写标准的全称（以工商登记文件或行政文件记载的为准）；境外当事人的名称用中文（以经过公证认证的翻译文件为准），并用括号注明其英文名称。此部分不用简称。

    （四）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变更名称的，写变更后的名称，但在事实部分仍应写为原名称并写明变更名称的过程。

    （五）住所地后面使用逗号，要求写明当事人住所地所在的省、市、街道号码。当事人为自然人时，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写经常居住地。1、涉外案件应写明各方当事人的国别；2、涉台案件的台方当事人，应写明为“台湾省××市（县）××路××号”；3、涉港澳案件的港澳当事人，应写明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路××号”。涉港澳台案件的当事人的住所地可不冠“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法定代表人

    （一）法定代表人后面使用冒号。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以及职务。法定代表人职务前应加上“该公司”（或该机构，如该委员会、该清算小组等），而不必冠以当事人名称。

    （二）当事人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的写为“负责人”，其他要求同上。

    三、委托代理人

    （一）委托代理人后面使用冒号。

    （二）本单位的委托代理人写在第一位，并写明其在该单位的职务（或写为该单位员工）；外单位的委托代理人或律师写在第二位。

    （三）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写明姓名以及其隶属的律师事务所全称（以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出庭函上的公章名称为准）。

    （四）非职业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包括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公民代理对待，写明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身份或工作单位、职务及家庭住址。

    四、案由

    （一）案由应准确反映当事人争议内容的实质，并应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所列案由对应。

    （二）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所列案由不当的，以二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为准，但应在本院认为部分说明原审案由确定错误。

    （三）当事人的简称在说明案件由来一节时第一次使用。简称要清楚、得当、规范，避免引起歧义的简称。

    五、开庭审理过程

    （一）写明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如果未公开开庭的，写：“本院因××原因对本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二）多次开庭的应分别写明开庭时间，使人能看出审理经过。多次开庭案件如出庭人员有变化的，只需写明最后一次开庭的出庭人员。

    （三）当事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的，应写明“××当事人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出庭传票系公告送达的，应写明“××当事人经本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四）当事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写明“××当事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五）属于发回重审又上诉的案件，在此部分要写明过程。

    （六）属于一审直接生效，经过再审后当事人又提起上诉的案件，在此部分要写明过程。

    （七）其他情况如中止诉讼又恢复审理的，亦应写明情况。

    （八）按照证据规则进行了证据交换的，亦应写明情况。

第二部分  案件的事实部分

    一审案件的事实部分，首先应概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其次概述被告的答辩理由以及第三人的陈述理由。

    二审案件的事实部分，按以下顺序写：

    一、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审法院认定和判决结果

    （一）该部分以“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为引言分段写。

    （二）原审查明的事实原则上可以照抄，有错字、漏字或语法错误的，可作适当修改。遇有原审法院在此部分的评述，应挪至原审认定与判决部分。

    （三）多项事实分段写并使用顺序号的，应使用汉语数字，不用阿拉伯数字。

    （四）货币单位及名称应准确表述，中国货币应表述为“××元人民币（港元）”，外国货币应表述为“××美元（欧元）”。数字应以阿拉伯数字为准，并以千分位来表述。

    二、原审认定理由及判决结果部分

    （一）该部分以“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为引言开始。

    （二）原则上应照抄原审认为部分，只作文字上的技术处理（修改错字、补漏字、修改语法等）。注意将“本院”改为“该院”。

    （三）裁判引用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应用全称并加书名号，法律条文的条、款、项、目的写法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原文写，不得随意变更。

    （四）原审判决主文部分应全文照抄，不得遗漏或更改，但对当事人称谓可用简称。

    三、上诉及答辩理由

    在此部分中对上诉及答辩的理由概述要忠实于原意，不得遗漏当事人的主张，不得有法官的主观意向。对于较长的上诉状、答辩状要提炼、简化，可以使用汉语数字为顺序号一一写明。

    （一）概述上诉人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的意见。上诉状中没有提到的，当庭提出或者补充提出的，要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予以写明。

    （二）概述被上诉人答辩的意见和证据，应着重反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上诉事实、理由和请求的认可或抗辩意见。被上诉人未作出书面答辩，但其在庭审中提出口头答辩意见的，也应在此节中概述，写明“被上诉人××单位未作书面答辩，二审庭审时辩称……。”

    （三）概述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的意见，应表述为“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书面陈述称，……”或“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未作书面陈述，二审庭审时陈述称……”。

    （四）该部分应以第三人称表述，不得出现带有语气、情感之类的词语。

    四、二审认定的事实部分

    对二审认定事实部分的叙述，要做到层次清楚。对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区别情况而定。如案件事实比较清楚、当事人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时，写明案件主要事实和争议的问题即可。

    （一）二审中发现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存在错误的，在本院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提出。

    （二）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的，要写明当事人异议的内容、依据的证据情况、当事人反驳或者认可等情况以及法院认可的事实。

    （三）对二审查明的新事实和证据，要写明开庭质证的情况。对证据无争议的，表述为“上述事实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有争议的，可表述为“当事人××对某一当事人所举××证据持有异议，经本院开庭质证（未开庭的可直接写经本院质证），各方当事人仍未能取得一致认识。”

    （四）对于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未能举证的，二审法院可表述为：“经本院限定时间举证，××当事人仍未能向本院举证。”

    （五）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以及证据的列举，应当全面、客观、准确的进行叙述，特别是对于证据的列举，更应当逐一进行编号。

第三部分  理由部分（即本院认为部分）

    判决理由是此部分的核心，也是整个判决书的灵魂。判决论理要充分、严谨，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是非分明。该部分的论述，既应包括对事实的认定，亦应包括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对证据的认定正确与否作出评判。该部分的制作应当着重突出简明扼要、精辟准确八个字，切忌冗长和不必要的重复。要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和事实的认定，向当事人和社会传递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同时向当事人和社会表明，法院的判决是在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居中判决。

    （一）本部分以“本院认为”作为引言，其后用冒号。如果本院认为后面要分段写，可以把“本院认为：”单列一行，然后再分段叙述。

    （二）涉外、涉港澳台案件首先应确定准据法，明确本案纠纷应适用哪国（地区）的法律。

    （三）其次，根据确定的准据法，对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效力进行认定，说明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责任。

    （四）再次，围绕当事人一、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上诉请求）、诉讼主张以及相关证据是否被采纳逐一加以评判。支持当事人主张的，在充分论证后写明“××当事人关于××的诉讼（或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不支持当事人主张的，在充分论证后写明“××当事人关于××的诉讼（或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或缺乏事实依据或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案件的，并应写明原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如果原审判决理由不当，而判决结果正确的，应在论述理由并指出原审判决理由不当后，写明“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五）对于案件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时，建议根据庭审时归纳的当事人争议焦点分别写。争议焦点在明确法律适用后加以归纳，并对争议焦点逐一进行论述。如果当事人对于法律适用亦有争议时，应在“本院认为：”后即进行争议焦点的归纳。

    （六）涉及事项较多的，可以分段论述，最后再进行总结性论述。

    （七）理由部分中引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时，应引用原文，原文为或然内容的，与本案争议无关的内容应以省略号代替。

第四部分  判决主文部分

    一审案件的，依照《××法》第×条第×款第×项的规定，写明判决的结果。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在此注明。

    二审案件的，应按照以下写明：

    一、判决主文部分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款第×项的，不再引用实体法条文。

    二、对原审判决全部改判的，先写明撤销原审判决，再写明二审的判项。

    三、对原审判决部分改判的，先写明维持的原审判项，再写明撤销的原审判项，最后写明二审判决的判项。

    四、原审判决事实清楚，引用法律条文错误的，表述为“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事实清楚，引用法律条文也正确，但责任划分不当的，在表述上可写为“适用法律不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五、判决主文部分中当事人名称要用全称。判决主文的几项之间统一用分号。

    六、判决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便于执行。如原审判决中未明确履行期限和处罚方法的，二审判决应当写明判项的履行日期，以及逾期履行的法律责任，履行期限不同时应分别列明。如“以上判项在判决生效后××日内履行，逾期履行（或逾期给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处理”，上述内容应写在案件受理费承担前面。

    七、对利息的表述可写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或存款利率，自×年×月×日开始计算至本判决执行之日止”。

    八、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要分别表述。维持原判的，只对二审案件受理费作出决定。改判的，应当分别对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作出决定。如果一审案件受理费不作调整，可表述为“一审案件受理费××元人民币（或外币）、其他诉讼费××元人民币（或外币），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元人民币（或外币），由上诉人××负担××元人民币（或外币），由被上诉人××负担××元人民币（或外币）”。如果二审判决上诉人不承担案件受理费的，要特别写明“上诉人××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不予退回，由被上诉人××将其应承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元人民币（或外币）直接给付上诉人××”。

    九、根据本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

    十、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而适用外国法（境外法）的，只在理由部分予以说明并论述，被援引的法律依据应是我国的冲突规范，而不直接援引应被适用的外国法（境外法）。

    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应适用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惯例的，可以直接援引应被适用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同时援引《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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